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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全球暖化溫室氣體減量之需求日益迫切

及能源日益短缺，依據 IEA 於「能源科技展

望 2014 －開發電力潛能」報告中指出，為控

制 2100 年地球溫升低於 2℃之目標，2050 年

前全球需再投入 44 兆美元，發展低碳能源系

統，其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對減排貢獻最為

顯著，占總減排量高達 38%。

我國進口能源依存度高達 98%，受到國

際能源價量波動的衝擊尤其顯著，如何降低

此衝擊影響經濟發展，一直為政府所關注之

議題，為創造能源、環保與經濟三贏之願景

目標，政府於 2008 年 6 月 5 日頒佈「永續能

源政策綱領」，為使政策綱領能落實與執行，

並達成能源密集度於 104 年較 94 年下降 20%

以上之整體節能目標，積極推動「溫室氣體

減量法」（建構溫室氣體減量能力並進行實

質減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發展潔

淨能源）；「能源稅條例」（反應能源外部

成本）；「能源管理法」（有效推動節能措施）

等 4 項法案的立法與修訂，其中「能源管理

服務業節能規定推動

之回顧及未來展望

法」修正案於 98 年 7 月 8 日公布施行，藉由

強制性規範以有效推動節能措施，強化能源

效率管理。茲就能源管理法第八條對既設服

務業能源用戶之能源使用效率管理規定推動

之歷程及未來展望說明如下。

二、節能規定之法規依據

長期以來政府對於推動既設能源用戶節

約能源，多採自願性措施，以節能技術服務

及自願節能等方式，推動產業節約能源，惟

隨著全球暖化溫室氣體減量之需求日益迫切

及能源日益短缺，需更有效之政策工具，以

進一步推動產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依據「能

源管理法」第 8 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對既設

能源用戶能源之使用效率可明確規範及要

求，另外依第 19 條之 1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或技師，對於本法公

告或指定之能源用戶，實施檢查或命其提供

有關資料，能源用戶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而同法第 23 條亦訂定相關罰則，主管機關可

限期命其改善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更

新設備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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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並再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者，按

次加倍處罰。以要求能源用戶遵循相關規範

事項。

三、服務業節能規定推動歷程

為因應能源管理法修正條文通過實施，

中央主管機關 ( 經濟部 ) 於 99 年 1 月 19 日

依據能源管理法第 8 條，以易改善、回收快

之節約能源使用管理措施，即「冷氣不外洩」

與「禁用白熾燈泡」，作為初步主要推動項

目，並選擇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具擴散效

果且節能改善意願較高之 7 大服務業 ( 觀光

旅館、百貨公司、零售式量販店、連鎖超級

市場、連鎖便利商店、連鎖化粧品零售店、

連鎖電器零售店 )，做為首波管理對象，以

達到節能示範及營造節能氛圍之效果。至

102 年完成 8,183 家指定能源用戶經臨場宣

導檢視作業，合格率高達 99.9%，每年節電

達 152.4 萬度，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969公噸(相當於造林2.5座大安森林公園)。

因服務業空調使用上常見冷氣外洩及冷

房溫度過低等 2 項浪費能源行為，針對服務

業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主要行業別進行室

內冷氣溫度量測調查約 19 ～ 25℃，顯示室

內環境溫度偏低，空調能源耗用量大，且依

研究結果顯示，每提高室內溫度 1℃可節約

空調用電 6%，鑒於「冷氣不外洩」節能規定

於 99 年公告實施後，推動成效良好，故經濟

部於 102 年 3 月 14 日再新增公告「室內冷氣

溫度限值」規定，並新增納管4類服務業(銀

行、證券商、郵局、大眾運輸場站及轉運站)，

以進一步擴大節能成效，同年並結合地方政

府完成4,328家指定能源用戶現場檢視作業，

未符合規定用戶比例由 100 年 12.4% 降低至

102 年 6%，經現場輔導改善後，亦能符合規

定，每年節電 2,158 萬度。

103 年 8 月 1 日政府推動全民節電行動 1

，再擴大公告新增 9 類服務業 ( 餐館、服飾

品零售店、美容美髮店、書籍文具零售店、

眼鏡零售店、鞋類零售店、鐘錶零售店、一

般旅館、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店)需遵循「冷

氣不外洩」、「禁用白熾燈」及「室內冷氣

溫度限值」等 3 項節約能源規定，總計共納

管 20 類 22.4 萬家服務業指定能源用戶，預

期可新增節電 6,057 萬度，並有效達到帶動

民眾社會共同響應之示範效果。經 103 年 12

月本會委託市調公司抽樣調查民意對於擴大

實施冷氣規範政策之支持度，不支持之比例

僅占 14.3％，顯示大部分民眾都能支持及響

應服務業節能規定政策之推動。

四、推動服務業落實節能規定

為促使 20 類服務業 22.4 萬家能源用戶

落實節能規定，以有效減少夏季空調用電，

除透過宣導說明外，經濟部亦於 102 年 7 月

發給本會「專業機構辦理指定能源用戶應遵

行之節約能源規定檢查業務認可證書」，並

公告委託本會執行 3 項節能規定之檢查業務

工作，進行臨場檢查及舉發作業，以有效督

促用戶落實相關規定，經於 103 年夏月透過

結合國內大專院校人力資源及各地方政府檢

查團隊實地檢查宣導5.7萬家指定營業場所，

其中「室內冷氣溫度限值」合格比率 98.9%、

「冷氣不外洩」合格比率 95.7%，未符合規

定之用戶經於現場指導並要求改善，皆能落

實執行，整體節電成效達 5,559 萬度。相關

推動做法概述如下：

1.	用戶宣導說明及諮詢服務：函文通知商業

總會及列管用戶所屬產業公協會、辦理節

能規定說明會、建置節能規定宣導網站等

方式，以周知納管對象節能規定之實施。

1.行政院103年6月19日第3403次會議通過「全民節電行動」，以未

來1 年全國以節電1%為目標，從「政府帶動」、「產業參與」及

「民眾自發」三大方向推動，著重鼓勵性的措施，希望經由全面的

努力改變全民電力使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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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設置節能諮詢服務專線及結合冷凍

空調技師公會、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

同業公會及會員，就近提供列管用戶諮詢

及協助落實改善。

2.	實施臨場檢查宣導：結合國內大專院校冷

凍空調或機械科系師生共 110 人，於夏月

辦理初查訓練後，針對 6 大都會區 ( 占總

列管家數 71%) 之重點商圈及主要道路臨場

初查 5.7 萬商家，除督促用戶落實節能規

定以外，並達到訓練學生學以致用之目的。

針對不合格業者，由本會檢查團隊實施臨

場檢查並舉發要求限期完成改善，經屆期

複查，業者都能配合落實改善。

3.	地方政府響應實施檢查：由經濟部提供溫

溼度檢測儀器設備，地方政府建立檢查團

隊，對所轄列管用戶進行臨場檢查 2,123

家，針對不符規定用戶宣導，並強制要求

限期完成改善。

4.	服務業協助建構節電氛圍：配合節能規定

檢查作業，臨場發送 5.7 萬商家可顯示即

時之室內冷氣溫度之感溫卡及節能小撇步

宣導品，鼓勵指定能源用戶之營業場所於

出入口明顯處張貼認同節能標示，協助建

構節電氛圍，共同推廣夏季節電觀念。

五、未來展望

未來在面對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管

制的壓力下，持續擴大對既設能源用戶之能

源使用設備之運轉效率管理，以逐步引領服

務業調整無效率之能源使用習慣，進而落實

政府節能減碳之目標，建議未來短中長期可

強化推動之策略如下：

1. 短中期策略

(1) 強化特定商圈或行業之輔導改善：針

對未符合節能規定比例高之特定商圈或

行業別，透過結合地方商圈管理委員會

或產業公協會，建置節能規定改善示範

案例並加強宣導，以推動營業場所自發

性學習改善。

(2) 持續擴大節能規定適用對象：響應全

民節電行動推展，104 ～ 105 年持續擴

大納管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服務業營

業場所，以進一步減少夏季空調節電。

(3) 推動具經濟效益及易執行之新節能規

定：研議推動易於執行且具節能效益之

節能規範項目，如汰換鹵素燈、汰換鐵

磁式安定器日光燈、開放式冷凍冷藏櫃

夜間加蓋等節能規範，以強制營業場所

汰換低效率設備，提升服務業能源使用

效率。

(4) 擴大臨場宣導檢查能量：透過建立產

學合作關係，培育大專院校人力資源共

同投入宣導檢查工作，以擴大宣導檢查

之能量。

2. 長期策略

(1) 推動具經濟效益之系統整合節能規定：

研議推動改善時程稍長但深具節能效益

之系統整合型節能規範項目，如中央空

調系統運轉效率管理規定，以擴大節能

規定推動成效。

(2) 擴大專業之檢查能量：鑒於未來公告

系統整合型節能規定，需要更專業之檢

查技能及能量，以有效實施檢查，故建

議擴大專業技師共同投入系統整合型節

能規定之量測檢查項目，以全面有效督

促列管用戶落實節能規定。

(3) 提高地方政府推動強制性節能管理誘

因：鼓勵地方政府訂定與執行節能自治

條例，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提供地方政

府執行推動強制性節能管理補助款，並

審查其推動節能措施及資源需求合理性

後，以加速中央與地方節能工作之分擔

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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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節能規定說明會

改善前-大門冷氣嚴重外洩

臨場檢查營業場所

改善後-設置空氣簾阻隔冷氣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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